
 1

中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5 年部门预算情况 
 

一、 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主要履行的公共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版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

拟定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事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监测文化市场动态及文化事业、

产业发展态势，研究提出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政策。组织实施

有关重大公益工程和公益活动。 

2、管理文化艺术事业，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协调、指导艺

术教育和艺术创作，扶持艺术品种，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

参与调节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3、指导和管理文物、博物事业，负责文物管理和保护、抢

救、考古发掘和开发利用等工作。 

4、指导和管理公共图书事业，组织协调图书馆事业自动化、

网络化和现代化建设。 

5、指导和管理社会文化、少儿文化事业，发展社区文化、

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 

6、 管理文化市场；组织拟订我市文化市场管理发展规划；

指导营业性文艺演出、歌舞娱乐、游艺娱乐、互联网文化、文

化艺术品等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承担文化市场经营项目、营业

性演出活动、演出经纪机构的审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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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导和管理广播电视事业，指导广播电视宣传广播影视

创作，监督管理广播电视节目、卫星电视节目和通过信息网络

向公众传播的广播电视类节目，审核广播电视播出（转播）机

构和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剧制作单位的建立和撤销。 

8、管理广播电视科技工作，拟订有关技术政策和标准，指

导广播电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审批共用天线系统和有线广播

电视工程的设计、建设和安装业务。 

9、管理新闻出版行业，负责新建出版单位、设立蓍作权管

理单位、出版物总发行单位，书报刊二级批发单位及批发零售

市场、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印刷企业、编印非营

利性出版物的审核，审批工作。 

10、促进全市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拟定文化产业规划，协调

指导文化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组织、参与文化会展活动。 

11、管理协调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承办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组织实施优秀民族文化的

传承普及工作；承担民俗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12、负责协调推动我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版权领域“走出

去”工作，负责对外文化工作和对港澳台地区文化交流联格工

作。 

13、组织协调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组织查处大案要

案以及上级交办的案件；组织开展全市“扫黄打非”集中行动。 

14、指导、协调和管理有关全市重要媒体的宣传、发展、传

输覆盖等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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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2015 年度主要发展计划及工作目标 

本单位 2015 年度主要发展计划及工作目标 

1、加大 139 文化街区（博物馆群）、中山纪念图书馆等重

点文化设施项目推进力度。 

2、完善优化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进一步加大力

度做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均等化建设。 

3、积极开展群众参与度高、普惠面广的品牌文化活动。 

4、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加大扶持基层文化管理干

部、基层业余文艺团队培养和建设力度，继续扩大中山市业余

文艺团队资助计划的受益面。 

5、优化流动文化服务网络，做好电影放映惠民工作。 

6、继续策划和创作更多紧扣时代脉搏、地方特色浓郁的原

创作品，培养重点作者，加大力度引进文学艺术领军拔尖人才。 

7、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做好名人文化资源和历史

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做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8、不断完善全市文化产业领导小组工作机制，继续实施中

山市文化产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力争打造拳头产品或项目。 

9、着力发展游戏游艺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镇级特色文化

产业群三大产业。重点推动文化产业相关的内容产业发展。 

10、继续推动港口游戏游艺产业基地、小榄文化艺术品产

业基地、粤台两岸文化产业园等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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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继续办好中山国际游博会和广东（中山）文化消费节

两大文化会展品牌。 

12、做好文化市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力下放后，市镇两级

管理执法部门各项业务衔接和业务实操培训。 

13、继续加强文化市场“三打两建”工作和“扫黄打非”

工作，在版权执法、网络执法等新领域创新突破，为全市文化

产业健康迅猛发展扫清障碍，创新游戏游艺机行业管理新模式。 

14、充分发挥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协调、整合、服务等功

能。做好版权登记服务、保护执法等工作，促进版权产业发展。

积极引导推动印刷行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5、努力扩大数字电视有效覆盖率，加强各级广播电视播

出机构广告播出的监管和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落实各项

安全播出措施，确保全市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优质传输。 

16、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狠抓各级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教

育，狠抓廉政风险防范体系建设落实。 

17、严格依法办事，突出文化惠民，加强局机关及事业单

位的行政效能建设，加强事业单位业绩考核和绩效管理。 

18、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办好网络宣传平台，

高度重视网络问政各个党支部要发挥作用，不断提升广大党员

干部的工作责任感和政治敏锐度。 

   19、加强本系统内部人才培养和高端文化人才引进。强化各

支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推动公共文化志愿者队伍开展常态性

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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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收入情况 

 

2015 年总收入 3,630.818 万元，其中：财政性资金

2,589.13 万元，上年结转 1,041.68 万元。 

 

四、预算支出情况 

 

2015 年总支出 3,630.8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1,196.09 万元，其中主要用于：行政运行

876.93 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319.16 万元。 

2、项目支出：2,434.72 万元，其中主要用于：其他发展

与改革事务支出 9.98 万元、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事务支出 30 万元、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9.19 万元、艺术表演

团体 65 万元、文化活动 690.5 万元、文化创作与保护 366.73

万元、其他文化支出 147.26 万元、文物保护 405.3 万元、其

他文物支出 1 万元、其他广播影视支出 60 万元、出版市场管

理 170.76 万元、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 479 万元。 

 

 附件：1、预算单位收支预算总表 

          2、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3、2015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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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 年出国（境）经费预算变动主要原因 

经市政府批准同意，为推动中山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我局

将于 2015 年 9 月、10 月，分别在悉尼、中山两地举办《中山-

悉尼美术作品联展》,经市政府批复，该项工作出国预算费为 22

万元（中府办处[2014]2273 号）;另外，根据上级部门及有关对

外文化交流需要，将计划安排文化艺术人才出国开展文化交流

和业务培训,经费预算为 12.5 万元。综上，2015 年公务出国预

算经费为 34.5 万元。 

   

 

 

201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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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算单位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 2,589.13 一、一般公共服务 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外交 0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三、国防 0 

四、财政专户拨款  四、教育 0 

五、其他收入  五、科学技术 0 

六、上年结转（含上年及历年结

转）  
1,041.68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 3311.65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 319.16 

   ……  

     

    

     

本年收入合计 3,630.81 本年支出合计 3,630.81 

        

收入总计 3,630.81 支出总计 3,6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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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  目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201 一般公共服务 49.17 49.17  

20104 公共安全 9.98 9.98  

2010499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

务支出 
9.98 9.98 上年结转 

20131 
党委办公厅(室)及

相关机关事务 
39.19 39.19  

2013199 

其他党委办公厅

(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支出 

30 30 上年结转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9.19 9.19 上年结转 

207 文化体育与传媒 3262.48 876.93 2385.55  

20701 文化 2146.42 876.93 1269.49  

2070101 行政运行 876.93 876.93  

2070107 艺术表演团体 65 65  

2070108 文化活动 690.5 690.5
其中 25.5 万元为上

年结转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366.73 366.73 其中 137.19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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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 

2070199 其他文化支出 147.26 147.26
其中 102.76 万元为

上年结转 

20702 文物 406.3 406.3  

2070204 文物保护 405.3 405.3
其中246.3万元为上

年结转 

2070299 其他文物支出 1 1 上年结转 

20704 广播影视 60 60  

2070499 其他广播影视支出 60 60  

20705 新闻出版 170.76 170.76  

2070507 出版市场管理 170.76 170.76
其中 0.76 万元为上

年结转 

207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479 479  

20799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479 479 上年结转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 319.16 319.1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19.16 319.16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离退休 319.16 319.16  

 合计 3,630.81 1,196.09 2,4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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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列示到项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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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5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备注 

1、因公出国（境）费用 34.5 

 其中市政府批复

同意《中山-悉尼美

术作品联展》经费

22 万元（中府办处

[2014]2273 号） 

2、公务接待费 12.85 
  

3、公务用车费 0 
  

   其中：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2）公务用车购置 0 
  

合     计 47.35 
  

备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

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

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公务接待费，至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